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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6 日 公聽會重建合作社意見書 

淺談两份監管公務員樓法律文件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有関两份法律文件 Govt Lease(GL) and Letter of Modification( LOM). 

約五十年前作為僱主/僱員福利関係, 政府批地與公務員建屋收取三份一地價,GL 沒有寫明

要公務員付回, 其他發展條件與五十年前土地 GL 大同小異. 其一主要條件是樓房只准

sublease 給公務員使用.  約於 1997 前數年政府同意樓房擁有權由合作社轉到公務員個人

名下. 

政府要求先解散合作社, 委任 Liquidator, 然後發出一份 LOM 要公務員接受. 該 LOM 內所列

條件比 GL 苛辣得多. 公務員團體無奈接受, 因合作社巳解散,無得番轉頭. 苛辣條件之一是

Restrict to existing bulk 不理該地塊 permitted plot ratio 是否己用盡. 其二是政府有絕對權採

用 valuation approach 去决定補地價數目 ie ,existing use value (EUV) or Redevelop value (RV)if 
Govt considers the land is ripe for redevelopment. 若用 RV 計, 今天麵粉遠貴過麵包,上蓋則毫

無價值, 合作社輸得重慘. 分契後初期 補地價用 EUV 計尚有發展商願收購重建.  時至今日, 
人老樓殘, 行梯無力,强制騐樓維修, 重建天價, 退休無業, 借貸無門,難脫困境. 

講番 當年政府批地意願, 詳閱 GL 內容並無講述政府要收回三份二地價文字 , 此說亦可求証 
(h) 段載於一本 1987 年 4 月白皮書小冊子” 新界土地契約續期,(包括新九龍)” 以作証明. 其
內容一段說: “按優惠地價批給由公務員組成建屋合作社”. 能否講一句政府只是籍 
alienation, 及 進取的 RV valuation 而剝奪公務員應有僱員身份福利?. 政府常常强調公平公

正依法辦事, 如此補地價政策, 己非常接近“Derogation From Grant” Doctrine. Final  Appeal 
Court   JUDGEMENT FACV  No. 1 of 2008 page 28 and 29 值得政府和合作社深思. 道義上是否

對公務員是合情合理. 

當然, 政府是大地主, 公務員樓是租客 , 租客要求大地主改變租地條欵, 大地主有權趁機加

入任何條欵; 但當政府是僱主, 公務員是僱員, 優惠價批地與僱員作為福利及僱傭條件, 及後

又趁機加入異常苛刻條件 , 大幅偏離 GL 內的條件 ,籍此取回其己付出的福利 , 是否屬 
Derogation from Grant  ?  該判决書甚具參考價值,及支援我們的免付/減付補地價理據。 

T M Lau    

柏苑業主立案法團發言人 

11 July 2015    附件: 判决書 page 28,29, front page, 白皮書 h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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